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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１６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关于公司辅酶

Ｑ１０

产品涉诉事项德国诉讼案最新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重要事项章节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披露了公司辅酶

Ｑ１０

产品涉诉事项进展情况， 现将德国诉讼案最新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日本

Ｋａｎｅｋａ

公司在德国

Ｄｕｓｓｅｌｄｏｒｆ

法庭对公司提起诉讼，声

称公司的辅酶

Ｑ１０

产品侵犯了其专利。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

日在对公司下属工厂进行

现场核查后，负责此案的法官认为侵权要求缺乏证据支持，因此

３

月

１３

日法官

驳回了日本

Ｋａｎｅｋａ

公司诉讼公司的侵权案。 基于此判决，日本

Ｋａｎｅｋａ

公司将

承担双方在德国

Ｄｕｓｓｅｌｄｏｒｆ

法庭由此诉讼引起的一切费用。

公司在案件开始的时候就认为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日本

Ｋａｎｅｋａ

公司

基于一项不可执行的专利提出这些诉讼的目的在于限制竞争，采取不正当手

段控制市场，对此我们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坚决反对。

目前，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美国德州休斯敦地方法院起诉

Ｋａｎｅｋａ

公

司的案件（要求法院裁定被告日本

Ｋａｎｅｋａ

公司的辅酶

Ｑ１０

专利无效，并裁决原

告本公司没有侵犯专利）及日本

Ｋａｎｅｋａ

公司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ＩＴＣ

）提

起的对公司的

３３７

调查尚在进行中。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８

股票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２０１１

年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

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６５０

号文核准。 根据

《

２０１１

年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本期债券发行总

额为

６．３

亿元，发行价格每张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

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结束，发行总额为

６．３

亿元，具体发

行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占本期公司债券发

行总量的

４．７６％

。

２

、网下发行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

６

亿元人民币， 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

９５．２４％

。

特此公告。

发行人：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１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作为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２００７

年公开增发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保荐责任，明确侯良智先生、熊莹女士具体承担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公开增发股票的保荐及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的

有关要求，公司与光大证券签署了《持续督导之保荐协议》，延长持续督导期限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目前，由于公司增发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光大证券需对剩余募集资金的使

用继续履行督导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收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光大

证券原保荐代表人熊莹女士因工作变动，不再适合继续履行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 为

更好地履行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职责，光大证券决定指派魏贵云先生接替熊莹女士履行本

公司

２００７

公开增发股票的剩余督导期的保荐工作。

更换后，魏贵云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７１４２

，手机：

１８６２１５６２０７６

，电子邮箱：

ｗｅｉｇｙ＠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通讯地址：上海市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静安国际广场

６

楼

６０８

室，邮编：

２０００４０

。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魏贵云先生简历

魏贵云，男，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出生。 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曾任万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

经理、高级经理，海南港澳信托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光大证券上海

总部公司融资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投行四部副总经理、投行（上海）创新业务部总经理、

投行管理部副总经理、

上市办副主任、董办副主任。现任光大证券投行上海一部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开始从事投资

银行业务，有丰富的保荐工作经验。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持有本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４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０７％

）如下通知：

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４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为浙江东南金属薄板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最高债权额为

６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担

保，将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４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支行（质权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质押手续。 质押物包括上述证券及该部分证券在

质押登记有效期内的送股（含公积金转增股）、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质押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至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上述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共计

１４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０７％

，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

元

）

Ｑ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００３

四川川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９．１３％

股

权转让

５２０９７．５５ ２５６９２．２５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４８２．９２１５

万元

，

经营范围

：

汽车及摩托车零部件

（

仅限车用

软管

）、

新型材料研究

、

开发

、

生产

、

销售

；

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化学平

）

的生产销售

；

汽

车货运

；

进出口业等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５２０９７．５５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５６９２．２５

万元

，

该

１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２７００

万元协议或者竞价转让

。

该项目的受让方资

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

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

庄老师

２７００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２７７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７．６４％

股权转让

７６９０７４．９３０６１６ ３４２３５１．５９６５８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０

万元

，

许可经营范围

：

苯胺

、

硝基苯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

）；

制造工业硝酸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等

，

一般经营

：

硝酸磷肥

、

硝酸磷钾

肥等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７６９０７４．９３０６１６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３４２３５１．５９６５８３

万

元

，

该

２７．６４％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９４６２５．９８１２９６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

详情见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网站公告

。

联系方式

：

李女士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９４６２５．９８１２９６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２７６

遵义博一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２％

股权转让

１３０６４．７ ３７４２．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９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凭许可证经营

）；

水电安

装

；

园林绿化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１３０６４．７

万元

，

净资产为

３７４２．３

万元

，

该

３２．３％

股权拟按

现状以不低于

１２０５．０２０６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颜先生

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１２０５．０２０６

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６４％

股份转让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重要的复合肥生产基地

，

硝酸磷肥

（

市场占有率达

９５％

）、

硝铵和硝酸磷钾肥的生产能力已达到

１１０

万吨

；

销售收入

２０１０

年排名第十

；

年产

８１

万吨硝酸的装置是亚洲最大的装置

，

年产

２０

万吨硝铵和年产

１３

万吨苯胺的装置是目前国内

单套生产能力最大的装置

，

规模优势突出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７４

亿

、

净资产

３１

亿

，

０７

年至今已连续四年盈利

，

年净利润

２

亿左右

。

本次转让

２７．６４％

股份

，

详情咨询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

１３８９６００１４２９

或查询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重庆渝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的股权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

，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９

：

１５

对以下标的按现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

现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

拍卖标的

（

以下简称标的

）：

中国西部国际控股公司持有的重庆渝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的股权

，

拍卖保留价

１４９．６３９１６８

万元

，

竞买保

证金

７．５

万元

。

二

、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

、

地点

：

自公告之日起

，

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

三

、

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

竞买人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到账为准

）

前将竞买保证金缴至指定账户

（

户名

：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

开户行

：

招商银行上清寺支行

；

账号

：

１２３９０４８８０４１０１０１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法定工作时间

）

前凭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重庆联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

签订竞买协议等

）

方可取得竞买资

格

，

逾期不予办理

。

四

、

特别说明

：

１

、

标的的股权

、

公司资产状况

、

披露资产及负债以评估报告为准

，

评估确定的基准日后公司资产负债

发生变化的风险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

评估报告可到重庆联交所查看

；

２

、

竞买人应具备

《

外商投资法

》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外资股权转让

条件

（

外资股权转让条件由竞买人自行了解

），

并承担其相应风险和责任

；

３

、

标的过户及移交时所涉及的一切税

、

费及标的所涉及的欠

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

。

４

、

该公告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的

《

上海证券报

》。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

６３６２２１４８ ６３６３８１０６

王老师

ＱＱ

：

３４８２６４２７９

江老师

ＱＱ

：

１８４６８０１４７９

重庆联交所地址

：

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５

楼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

：

６３９０５３２７

市高院监督电

话

：

６７６７３１６１

、

６７６７３４９７

重庆市嘉瑞拍卖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太原中心商业区东大盛世华庭部分临

街商铺

、

写字间

、

公寓低价出售

标的位于太原市商业中轴北端东大盛世华庭小区

１

幢商业大楼

，

南邻太原最繁华的柳巷商业圈

，

北面是相对成熟的北大街洗浴商圈

，

交

通便利

，

银行

、

超市

、

商场

、

娱乐

、

餐饮等商业及生活配套设施完善

，

地理位置优越

，

建面单价超低

（

约

５０００

元

／ ｍ２

起

），

投资自营两相宜

。

所有标的物保证办理产权证

，

均为商业用房

，

可整体或分零出售

，

房产投资最佳时机

，

企业壮大最佳选择

，

切勿错失良机

。

详见重交所网

站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首页抵债资产专栏或致电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

１３８９６００１４２９

咨询

。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

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０

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１０

杉杉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０

４

、发行主体：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５

、发行总额：

６

亿元

６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同时附第

５

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７

、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５．９６％

８

、起息日：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３

月

２６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９

、付息日：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每年

３

月

２６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１０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１

、其他：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质押式回购交易，质押券

申报和转回的代码为“

１０４０５０

”，简称为“

１０

杉杉质”。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１

、债权登记日：本年度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截止该日下午收市后，持有本期

债券的投资者对其托管帐户内所记载的本期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２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３

、本年度计息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逾期未领的债券利息不另行计

息。

４

、本年度债券利率与利息：按照《

２０１０

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

告》，本期“

１０

杉杉债”的票面利率为

５．９６％

。 每手“

１０

杉杉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９．６０

元

（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７．６８

元）。

三、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公司将在兑息日前第

２

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１６

时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

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处领取债券利

息。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

１０

杉杉债”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

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六、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巍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７７７

号杉杉商务大厦

８

层

联系人：陈莹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３７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７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１００

２

、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联系人：蒋鹏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７１７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７１８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４０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９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８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拍沈阳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授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参加了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局组织的土地竞拍活动， 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通过竞拍取得了沈阳青年大

街

１９９

号地块使用权， 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与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签订了《青年大街

１９９

号地块拍卖成交确认书》，青年大街

１９９

号

地块总价为人民币

２２

，

２５０

，

５００．８０

元，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竞拍地

块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因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批准权限内，该事项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青年大街

１９９

号地块出让方为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沈阳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局是负责沈阳市规划、国土资源和测绘工作的市政府工作部门。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四经街

１４９

号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青年大街

１９９

号地块介绍：

１

、出让方名称：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

２

、土地位置：沈河区

３

、土地面积：

６７８．７

平方米

４

、土地性质：商业用地

５

、使用年限：

４０

年

６

、取得方式：以招拍挂方式取得土地

７

、成交金额：

２２

，

２５０

，

５００．８０

元

８

、建筑容积率：

≯１２

，

９

、限高：以机场净空审批为准

四、地块拍卖成交确认书的主要内容

１

、 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１０

时在沈阳市土地交易市

场举行土地拍卖会， 根据现场拍卖结果， 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为宗地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青年大街

１９９

号地块的竞得人。

２

、出让土地的所有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次根据法律授权出让的是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资源、埋藏物不属于出让范围。

３

、成交地块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与前款第三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所列示相同。

该地块与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项目地块金廊

９－４

地块统一开发建设，规

划条件与金廊

９－４

地块相同。

４

、成交价格

净地成交单价为每建筑平方米人民币

２

，

７３２．００

元， 净地成交总价为人民

币

２２

，

２５０

，

５００．８０

元。 净地成交总价款以土地出让面积和本确认书约定的容积

率为计算依据。

５

、付款方式

地块竞得人在成交之日起（不含成交当日）五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土地成

交价款。

６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地块竞得人应在地块成交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与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沈阳青年大街

１９９

号地块号

Ａ

地块紧邻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项目，该地

块是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整个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竞得青年大街

１９９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保证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

有利于保障该商业项目的经营效果，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受国家政策及经济波动等因素影响，上述事项对公司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２

、地块拍卖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５

证券简称：

ＳＴ

中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关于

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公司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公司股票简称由“望春花”变更为“

＊ＳＴ

春花”。

根据福建立信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福建立信闽都所［

２００７

］审厦字第

ＧＳ５０１０

号），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７９７．５６

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

，

１２０．０７

万元，经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批准，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

理，股票简称变更为“

ＳＴ

望春花”。 由于公司名称发生变更，经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批准，公司股票简称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变更为“

ＳＴ

中源”。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３７

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３

，

４２６

，

１８８．８３

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６

，

７２０

，

４９５．９９

元，且公司主营业务运营正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申请

撤销其他特别处理规定的条件。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的其他特别处理，此申请能否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５

证券简称：

ＳＴ

中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５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复牌。

２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撤销其他特别处理，同时股票简称将变

更为“中源协和”，股票代码仍为“

６００６４５

” ，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由

５％

恢复为

１０％

。

一、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相关情况

鉴于公司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公司股票简称由“望春花”变更为“

＊ＳＴ

春花”。

根据福建立信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福建立信闽都所［

２００７

］审厦字第

ＧＳ５０１０

号），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７９７．５６

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

，

１２０．０７

万元，经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批准，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

理，股票简称变更为“

ＳＴ

望春花”。

由于公司名称发生变更，经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简称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变更为“

ＳＴ

中源”。

二、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相关情况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３７

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３

，

４２６

，

１８８．８３

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６

，

７２０

，

４９５．９９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股

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条件。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撤销公司股

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上述申请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星期五）停牌一天，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星期一）起恢复交

易，并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星期一）开始，公司股票简称由“

ＳＴ

中源”变更为“中源协和”，公

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由

５％

恢复为

１０％

，股票代码不变。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经营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干细胞技术服务，由于该服务具有技术先进性、具体商业模式操作

的超前性，尽管公司在开展业务时已遵照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并尽可能取得当地卫生

部门的许可，但不排除未来随着该行业的发展，国家可能制定干细胞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

可能导致对公司的经营形成影响。

此外，公司新收购的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处于高速扩张期，随着其干细胞库产

业化网络的全面铺开以及干细胞护肤品中间体、干细胞培养等新业务的开展，公司在资源

整合、财务管理、人才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将面临挑战，若管理水平不能同步提高，公司

也将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

（二）技术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具有技术先进性，经过不断的积累，公司在干细胞保存、分离、提取等方

面形成了一定的技术领先优势，使得公司在该领域建立了一定的技术壁垒，但由于干细胞

领域技术更新较快，公司掌握的技术仍将面临先进程度落后于行业未来技术水平发展而被

替代的风险。

（三）人才流失风险

干细胞领域追求以人为本，高素质的人才是公司发展的基本保证，因此部分关键人员

对整个公司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目前公司的管理和核心技术人员团队相对稳

定，并与相关人员签订了技术保密协议以及竞业禁止协议，同时公司正在积极推动各种吸

引和留住高科技人才的相关办法，但如果高科技人才流失，将对公司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众合机电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金时永盛贸易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生态广场

Ｂ

座

２

楼

Ｂ２２８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３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０３３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６００４７９

联系人：郭陵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声 明

一、深圳金时永盛贸易有限公司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

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深

圳金时永盛贸易有限公司在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深圳金时永盛贸易有限公司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深圳金时永盛贸易有限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深圳金时永盛贸易有限公司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深圳金时永盛贸易有限公司尚持有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

８２．５９８９

万股股票，占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７％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总股本为

３０１

，

３３８

，

１０８

股）。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金时永盛

、

本公司 指 深圳金时永盛贸易有限公司

众合机电

、

上市公司 指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本报告书 指

《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总股本

指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

，

总股本为

３０１

，

３３８

，

１０８

股

。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金时永盛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卫中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１８

号兴华大厦商业十一层

１１Ｐ

层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９８９１４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６６２６５１４８６

股东情况：卫翔出资

１８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９０％

；卫中出资

２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１０％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生态广场

Ｂ

座

２

楼

Ｂ２２８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０３３９９

联系人：郭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永久居留权

卫中 男 总经理兼执行

（

常务

）

董事 中国 浙江金华 无

卫翔 男 监事 中国 浙江金华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期末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金时永盛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０００９２５

众合机电

８２５，９８９ ０．２７

除此之外，本公司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的目的

一、持股目的

金时永盛减持众合机电股份是基于公司自身的资金需求而作出的商业行为。 因此，本

次交易符合金时永盛的战略发展要求。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金时永盛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视证券市场实际情况和自身资金需求等决定是否继续减持

众合机电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依照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众合机电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金时永盛持有众合机电

８２５

，

９８９

股。

占众合机电现总股本的

０．２７％

。

二、权益变动的方式

１

、 金时永盛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至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持有的众合机电

９５４．４０１１

万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

计减持其持有的众合机电

４７７

万股；期间每次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减持方式

减持股数

（

万股

）

占众合机电总股本

比例

（％）

信息披露媒体

２０１０．５．５—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３．７９５ ０．６８

临

２０１０－０５４《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公告

》

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的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０．１１．２６—

２０１０．１２．２４

集中竞价交易

１７０．２０５ ０．５７

临

２０１０－０６０《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公告

》

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2010.12.24

大综交易

100 0.33

２０１１．２．１６—２０１１．４．１

集中竞价交易

１００．１０１１ ０．３３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公告

》

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的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0．1２．29—２０１１．４．１

大宗交易

155 0.51

２０１１．４．６－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３０ ０．７６

临

２０１１－０４８《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公告

》

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的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2011.11.11

大宗交易

70 0.23

２０１１．１１．１４———

２０１２．２．２３

集中竞价交易

１４５ ０．４８

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公告

》

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的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2011.11.23

大宗交易

75 0.25

2012.2.23

大宗交易

77 0.26

２０１２．３．８———

２０１２．３．１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１０５．３０ ０．３５

合计

１４３１．４０１１ ４．７５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金时永盛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原先

的

５．４３％

减为

５．０２％

，减少了

０．４１％

。

综上所述，金时永盛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至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累计减少股份比例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５．１６％．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后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金时永盛持有众合机电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金时永盛

减持后至公告日止仍持有众合机电无限售条件股票

８２５

，

９８９

股， 占众合机电现总

股本的

０．２７％

。

四、承诺事项

金时永盛已履行完毕众合机电股权分置改革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上述已披露的股票买卖情况外，金时永盛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

券交易系统买卖众合机电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金时永盛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

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

在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金时永盛营业执照；

二、金时永盛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卫 中

深圳金时永盛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附表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

股票简称 众合机电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深圳金时永盛贸易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

路

２０１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对境内

、

境外

其他上市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５，１４０，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５．４３％

本次发生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４，３１４，０１１

股

变动比例

：５．１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为其负债提

供的担保

，

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